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贵州省银行业

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

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各县市支行，国家开发银行省分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邮政储蓄银行省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贵阳分行，花旗银行贵阳分行，各城市商业银行，各农村商业银行，各村镇银行，省农村信用联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银发〔2014〕293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本通知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适用本通知。

二、本通知所称重大事项是指可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含分支机构）自身经营发展、区域金融稳定或全国金融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项。

三、重大事项报告要一事一报，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并根据事件进展报告后续情况。

四、中国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建立清晰有序、及时有效的报告流程，明确报告的内容、具体要求和责任部门及责任人。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以下重大事项之一的，应于事发前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一）非常规的业务系统、网络系统升级改造需暂停营业或调整营业时间，对网银、POS机具等渠道业务使用带来影响；

（二）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申请筹建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

（三）重大改制活动，机构性质变更；

（四）可能对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的其他重大变更事项。

六、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以下重大事项之一的，应于事项发生或银行发现之时起2小时内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一）发生存款挤提、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挤提、挤提退保等金融挤兑事件；

（二）聚众上访、围攻或冲击银行业金融机构及营业场所等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

（三）发生金融诈骗、盗窃、抢劫、涉枪、爆炸等，导致重大损失的事件；

（四）发生盗窃、出卖、泄露、丢失、伪造重要空白凭证、账册、印章或涉密资料，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

（五）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引发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正常经营的事件；

（六）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逃匿、失踪、非正常死亡或涉嫌违规违纪、犯罪，被有权机关调查或采取强制措施等不能正常履职，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的事件；

（七）其他对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

七、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以下重大事项之一的，应于事项发生或银行发现之时起24小时内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一）被监管部门采取暂停部分业务、停业整顿、接管、托管、重组、撤销或依法宣告破产；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已经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和影响的事件，主要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损失、责任事故损失等值人民币1000万元（含）以上，或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发生涉案金额在500万元（含）以上的案件；

（四）发生重大涉诉、重大投资损失（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涉及金额超过500万元或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超过1000万元）、发行的金融产品出现重大违约等，已经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和影响的事件；

（五）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单一客户授信额度超过该机构资本净额15%以上或单个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企业（集团）授信额度5亿以上的客户、企业（集团）出现风险（如出现严重经营困难、关停、倒闭、法人代表逃逸失联、资金链断裂、涉及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承担大额担保代偿责任、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或灾害事故等），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六）在媒体（含网络等其他方式）出现负面舆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七）外资金融机构境外母行（公司）、总行（公司）出现危机或经营战略调整并可能对境内机构稳健经营造成影响的事件；
（八）其他对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八、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以下重大事项之一的，应于事项发生或银行发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一）受到监管部门风险提示、行政处罚；

（二）形成大额不良贷款或垫款，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超过该机构资本余额15%以上，非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单笔超过1亿元；

（三）实施大额不良贷款核销、剥离、置换，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超过300万元，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超过1亿元；

（四）发生授信、资产转移、提供金融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该机构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该机构资本净额1%以上，或该机构与一个关联方发生交易后，该机构与该关联方交易余额占该机构资本净额5%以上的；

（五）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增资扩股、转让、清退股权，或前10大股东之一出现严重经营困难、实际控制人变更或发生公司合并、分立、清算等事项；
（六）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或受到监管机构处罚的；

（七）发生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九、重大事项报告实行分级管辖和事发地报告相结合的原则。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重大事项后，应向事发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十、属于本通知第五条规定的事项，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在接报告后及时逐级上报；属于本通知第六条规定的事项，在接报告后2小时内逐级上报；属于本通知第七条规定的事项，在接报告后24小时内逐级上报；属于本通知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在接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逐级上报。

重大事项报告应逐级上报，紧急情况下可同时越级上报。

十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报告重大事项，应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告。紧急情况应在第一时间内通过电话、传真等渠道报告，并于2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性质复杂且处置时间长的重大事项，根据人民银行的有关要求，实行日报制度，必要时增加报告频次。

十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实行“零报告”制度。若无重大事项发生，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在每年年初10个工作日以及每半年后1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交书面确认报告。

十三、重大事项报告内容要做到要素完整、重点突出，基本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事件概况、简要经过、原因背景、后果影响、发展趋势、处置情况及下一步措施等。

十四、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实行主要负责人责任制，重大事项报告由该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发。主要负责人因特殊原因无法签发的，应及时授权其他负责人签发。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建立重大事项报告联络员制度，明确重大事项报告牵头部门、联络员（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联系人及联系人A、B角，将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列为内部审计、合规等检查项目，并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

十五、银行业金融机构报告涉密重大事项，应通过保密渠道报送。对涉密重大事项，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应遵守各项保密制度规定，合理确定知悉范围，严格落实相关保密责任。

十六、重大事项报告实行问责制。

（一）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违反本通知迟报、漏报、瞒报、误报重大事项，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本通知迟报、漏报、瞒报、误报重大事项的，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视情节采取责令改正、约见谈话、向其上级行和当地政府通报等措施。

十七、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根据履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需要，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就重大事项情况做出说明，并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十八、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应将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纳入综合评价。

十九、涉及重大事项报告相关事宜以本通知为准。人民银行在黔分支机构可根据本通知，结合辖区金融稳定工作需要，制定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相关办法。

二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贵州银行业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贵银发〔2011〕40号印发）同时废止。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201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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